
看点一：“动态标志”拟纳入可注册商标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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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意注册”拟从严治理

商标法迎首次“全面大修”
球场庆祝动作、汽车车门开启特效等“动态符号”有望成为受法律保护的商标；“冰墩墩”“雷神山”等热点名称或再难被“恶意注册”……2025年12

月27日，中国人大网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修订草案）》（以下简称草案）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意见反馈截止时间为2026年2月9日。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自1983年3月1日正式实施以来的第五次修改，也是首次从“修正”升级为“修订”，从法律“局部微调”迈入“全

面重大调整”。草案在现行商标法8章73条基础上新增1个“商标注册的条件”专章，共9章84条。

“本次商标法修订精准回应了近年来社会各界普遍关注的商标恶意注册、驰名商标保护、商标代理乱象等痛点。”中央财经大学知识产权研究

中心主任杜颖教授表示，草案突出问题导向，推进商标注册便利化改革，优化体系结构，篇章安排更合理。

什么是“动态标志”？英格兰足球

超级联赛的切尔西足球俱乐部运动员

科尔·帕尔默的故事或可作些说明。

帕尔默因英文名 Cole 与英文单词

Cold（寒冷）发音相近，被球迷称为“寒

王”。他在赛场进球后的标志性庆祝动

作是双臂交叉抱在胸前，反复用手上下摩

擦上臂作出颤抖动作，被称作“冷颤”。

2024年11月25日，帕尔默将“冷颤”庆祝

动作提交有关部门申请商标注册。

草案增设“商标注册的条件”专章，

将类似“动态标志”纳入可注册商标类

型，在第十四条规定，“任何能够将自然

人、法人或者非法人组织的商品与他人

的商品区别开的标志，包括文字、图形、

字母、数字、三维标志、颜色组合、声音、

动态标志等，以及上述要素的组合，均可

以作为商标申请注册。”

“将‘动态标志’明确列为可注册商

标类型，回应了市场与司法实践中对非

传统商标的迫切需求，填补了非传统商

标保护的空白。”杜颖表示，根据《区域全

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国际

条约，进一步拓宽可注册商标范围，也是

优化营商环境、提升知识产权保护国际

化水平的关键。

草案将动态标志纳入可注册商标类

型，与相关国际条约进行了有效衔接。

2006年在新加坡通过的《商标法新加坡

条约》及其实施细则，已明确将动态标志

纳入保护范畴。其中，《商标法新加坡条

约》实施细则第三条第六款规定，商标申

请书中声明商标为动态商标的，根据商

标主管机关的选择，商标的表现物中应

当包括能体现动作的一个图像或一系列

静止或运动的图像。

看点二：恶意注册行为将被全链条规制

“囤积商标”“傍名牌”“蹭热点”等

恶意注册行为，长期扰乱市场秩序，侵

害经营者与消费者权益，草案对此进

行了回应。

在商标注册规范方面，草案第十

八条将现行法规定的“不以使用为目

的的恶意商标注册申请，应当予以驳

回”调整为“不以使用为目的，明显超

出正常生产经营需要申请商标注册

的，不予注册”，并将“以欺骗或者其他

不正当手段”注册商标的行为，从“商

标局宣告无效”前移至“不得申请商标

注册”。

“ 囤 积 商 标 可 能 只 需 要 千 把 块

（钱），但转售商标却可能卖至几十万

元。”由北京市人民政府、科技部、国家

知识产权局联合共建的中国技术交易

所的高级经理范乐媛表示，草案新增

“明显超出正常经营需要申请商标注

册的”规定，有助于进一步打击恶意批

量注册、囤积商标行为。

但范乐媛认为，“明显超出正常生

产经营需要”的表述过于模糊，易导致

“善意注册防御商标”行为被误判，建

议草案进一步细化恶意商标注册标

准，尤其要区分“善意防御”类商标注

册行为，如有的知名企业为防范商标

侵权，在相关类别或未来可能涉足的

类别进行防御性注册。

同时，草案明确了恶意申请注册

商标的具体情形与处罚幅度，在第五

十三条规定，商标注册申请人存在恶

意注册行为，造成不良影响的，商标

执法部门将给予警告，可以处 10 万元

以下的罚款。具体处罚情形包括以

下三项：

第一项，明知违反草案第十五条

规定的禁用标志情形。同中国共产党

的名称、党旗、党徽、勋章等相同或者

近似的；同外国的国家名称、国旗、军

旗等相同或者近似的，但经该国政府

同意的除外；同“红十字”“红新月”的

名称、标志相同或者近似的等；

第二项，违反草案第十八条规定

的情形。“不以使用为目的，明显超出

正常生产经营需要申请商标注册的”，

以及以欺骗或者其他不正当手段申请

商标注册的；

第三项，故意违反草案第二十条

关于驰名商标保护的规定、第二十一

条抢注他人未注册商标的规定、第二

十三条申请商标注册不得损害在先权

利、不得故意抢注的规定。

杜颖建议，删除草案第五十三条

第三项的规定，即对侵犯驰名商标、抢

注他人未注册商标、损害在先权利、

以不正当手段抢注商标的行为，不予

行政处罚；将第五十三条第一项限缩

为限于第十五条第一款第（一）项至

第（五）项 规 定 的情形，即带有欺骗

性、不良影响等商标注册行为不予行

政处罚。

看点三：商标授权确权程序规则将优化

针对实践中商标注册审查周期

长、程序空转等痛点问题，草案优化

商标授权确权程序，在第三十五条

将现有商标法规定的商标异议期从

三个月缩短至两个月；在第四十条

明确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国务院

商标管理部门作出的商标驳回复审

决定、不予注册复审决定或无效宣

告裁定时，“应以被诉决定、裁定作

出时的事实状态为准”；在第四十八

条增加，“商标注册人申请注销其注

册商标的，自注销公告之日起一年

内，国务院商标管理部门对他人在

同一种或者类似商品上与该商标相

同或者近似的商标注册申请，不予

核准”等。

这些规则调整成为业界关注的

焦点。

“异议期缩短是基于商标注册实

践的重要优化。”范乐媛表示，当前，

许多商标异议案件在三个月的异议

期内不能完成证据提交而陷入拖延，

缩短异议期可有效压缩“恶意异议”

的操作空间，让合法申请人更快获得

权利保护。

尤其对快消品牌、高新技术企业

等急需商标权利支撑的主体而言，可

以减少因异议程序冗长导致的市场

机会丧失。

律师钟文则表示，程序优化不能

以牺牲权利保护为代价，应为权利人

预留充足维权时间。中小企业缺乏

完善的监测体系，难以及时捕捉公告

信息，且在维权中多处于弱势。“异议

期缩短不利于保障权利人权益，建议

恢复至三个月。”

针对人民法院在审理商标管理

部门作出的商标驳回复审、不予注

册复审或无效宣告案件时，“应以被

诉决定、裁定作出时的事实状态为

准”的规定，范乐媛认为，这减少了

因事实状态变化导致的程序反复，

降低行政和司法资源消耗，但实践

中可能引发诸多问题，建议明确在

诉讼阶段发生引证商标（指驳回商

标注册申请时所援引的、他人已注

册或在先申请的商标）撤销、无效等

重大变化时，法院可采纳新的事实

作出裁判。

范乐媛举例称，如果某企业申请

的商标在商标管理部门审查期间因

引证商标存在被驳回，但在诉讼期间

该引证商标被依法撤销，若按照草案

的规定，法院仍需依据原事实状态驳

回原告诉请。

这将导致司法裁判与实际权利

状态脱节，迫使企业重新提交注册申

请，既增加企业时间成本和经济成

本，也违背实质正义原则，还导致行

政资源浪费。

看点四：驰名商标保护与代理行业监管将强化

草案在驰名商标保护与商标代

理行业监管两大领域的制度强化，

同样备受关注。草案扩大驰名商标

保护范围，明确未在中国注册的驰

名商标可获“跨类保护”，全面禁止

在不相同、不相类似的商品上抢注

驰名商标。

“这意味着商标保护理念从‘注

册本位’回归‘使用本位’。”钟文表

示，商标保护的本质是保护商誉，不

应以注册为唯一前提，诚信经营、持

续使用形成的知名品牌，均应获得

平等保护。

同时，“火神山”“全红婵”等热

点标识抢注均来自“幕后黑手”商标

代理机构推波助澜，这些乱象有望

终止……草案强化代理行业监管，

明确从业人员不得私接委托、不得

跨机构执业，将商标代理机构违法

行为罚款幅度从“处一万元以上十

万元以下”提升至“处十万元以上二

十万元以下”。

“加强商标代理行业监管，是遏

制恶意商标申请、规范商标注册秩

序的关键环节，对推动行业良性竞

争、优化营商环境具有重要意义。”范

乐媛表示，这将倒逼商标代理机构建

立对委托人的主体资格、申请意图、

商标来源等审查的合规制度。

杜颖则建议，增加商标代表人、

代理人抢注商标情形下的商标强制

移转规则，这可以有针对性地解决

商标抢注问题。

事实上，这方面也有较成熟的国

际经验可以借鉴。例如，《保护工业

产权巴黎公约》，允许成员国自主选

择是否引入针对代理人或代表人的

商标强制移转规则。


